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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人社函〔2011〕97号 
 

中 共 宜 宾 市 委 组 织 部 
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关于转发《关于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 
参公人员交流到机关公务员队伍问题 

的答复意见》的通知 
 

各区县党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市级各部门人事

（政工）科： 

现将省委组织部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参照公

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参公人员交流到机关公务员队伍问题的答

复意见》（川人社函〔2011〕676号）转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，

并就审批办法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区县七类机关直接调用符合条件的参公人员到机关工



作的，应填报《宜宾市参公人员交流到机关审批表》（一式三份），

并附相关依据（属军转干部的附军转安置通知；原具公务员身

份的附公务员登记表；属参公单位按照公务员招考录用的附录

用通知或录用审批表），经市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后，方可办理

调动手续。 

鼓励各区县、各市级机关采用公开遴选方式调用补充公务

员，并将参公人员纳入报考范围，体现公开、平等、竞争用人

原则。属公开遴选方式调用参公人员的，报市公务员主管部门

审批时，应附遴选公告和个人最终成绩排名情况。调任的，由

市上另行规定。 

二、参公人员调入区县党委、人大、政协、审判、检察、

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的，由区县委组织部报市委组织部审批；

参公人员调入区县行政机关的，由区县人社局报市人社局审批，

其中副县级以上干部报市委组织部审批。参公人员调入乡镇机

关的，报市人社局审批。 

三、市级机关调用参公人员，按职责分工、干管权限和调

动程序分别报市委组织部、市人社局审批，并附相关身份依据。 

 

附件：《宜宾市参公人员交流到机关审批表》。 

 

 

二○一一年八月三日 

 







附件： 
宜宾市参公人员交流到机关审批表 

(本表由调入区县填报) 

区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姓 名  性 别  
出生 
年月 

 

文 化 
程 度 

 
何时何校何 
专 业 毕 业 

 

入党（团）
时 间 

 
民
族 

 
身体 
状况 

 
婚姻 
状况 

 

 
本人近期 
正面免冠 
彩色照片 

 

参加工作时间  
籍
贯 

 
工资 
状况 

 

家 庭 住 址  

调 动 原 因  
本人联系 
电    话 

 

交 流 情 况 
（P选） 

1.军转干部（  ）；2.原机关公务员（  ）；3.按公务员招考录用（  ）； 
4.公开遴选（  ）；5.其他（  ）。 

现 工 作 单 位 及 职 务  

拟 调 入 何 单 位 
拟 任 何 职 务 

 

本 
人 
学 
习 
工 
作 
简 
历 

 

调入区
县公务
员主管
部门审
核意见 

 
 
 
 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市公务员
主管部门
审批意见 

 
 
 
 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备   注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委组织部、市人社局制（一式三份） 


